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生课程授课质量综合评价办法（试行）
课程学习是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为科学合理评价研究生课程授课质量，引导授课团队积极投身研究生授课工作，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授课质量综合评价办法（试行）》（校研发〔2016〕26号）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我院研究生课程授课质量综合评价办法。
一、评价原则
坚持质量导向，定性与定量结合，发展与提升兼顾的原则。课程授课质量综合评价包括研究生评价、学院评价和学校评价三个方面，其权重分别为50%、40%、10%。以下为我院同行评价的办法。
二、评价范围
我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

三、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以院长和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二级学位授权点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生课程授课质量指导领导小组，负责学院研究生课程授课质量综合评价指导监督和组织管理。
四、评价办法
研究生课程质量评价按学年进行，针对课程的整体授课质量，不针对授课教师个人。学院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开展监督评价工作，评价结果在学院内公示。学院评价包括：授课团队建设情况，教学大纲执行情况，授课内容的前沿性，教学方法的科学性，作业、实验及读书报告批改质量，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资源建设情况等。评价指标见附件。
五、评价结果的认定及使用
1.学院于每年9月份将上一学年度开设课程的研究生评价和学院评价结果报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负责汇总研究生评价、学院评价及学校评价结果。
2.课程授课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排名每学年认定一次，在学院纳入评价范围前15%的课程为优秀,纳入学校研究生教育绩效津贴奖励范围。
在评价中连续两年排名后5%的课程，学院须采取更换课程授课教师等多种措施，尽快提高课程的授课质量。
3.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纳入教师职称评定、职级晋升及优秀评选的基本工作量计算范围。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学院评价指标体系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4月19日
  学院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内涵
	分值

	授课团队建设（10%）
	拥有一支人员结构合理、授课水平高的授课团队
	10

	
	拥有授课团队，但结构不合理，分工不明确
	5

	
	没有授课团队
	0

	教学大纲（15%）
	全面执行
	15

	
	部分执行
	10

	
	没有执行
	0

	教学内容（25%）
	课程内容符合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要求，能全面反映本学科领域前沿及最新科技成果
	25

	
	课程内容基本符合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学科领域前沿及最新科技成果
	15

	
	课程内容不符合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要求，不能反映本学科领域前沿及最新科技成果
	0

	教学方法（10%）
	充分考虑本学科特色，擅于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采用多种途径有机结合的授课方式
	10

	
	能够考虑本学科特色，针对不同教学内容采用多种途径有机结合的授课方式
	5

	
	忽视学科的特色，忽视授课内容的不同，授课方式单一
	0

	课外作业（10%）
	有作业安排并能及时检查、讲评
	10

	
	有作业但没有及时检查、讲评
	5

	
	没有课外作业
	0

	课程考核方式（10%）
	根据研究生课程类型和授课方式采取多阶段、多形式组合的综合考核评价方式
	10

	
	没有根据研究生课程类型和授课方式采取多阶段、多形式组合的考核评价方式
	5

	课程资源建设（10%）
	能通过网络及时上传并更新课程资源
	10

	
	能更新
	5

	
	无更新
	0

	成绩录入（10%）
	考试结束后2周内录入
	10

	
	考试结束后3周内录入
	5

	
	考试结束后3周后未录入
	0


注：学院评价指标可根据教学检查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一旦出现严重教学事故，学院评价部分即以零分计。

